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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 

资雁府办发〔2017〕142号 
 

 

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城市建成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城东管委会，区级各部门： 

    为杜绝烟花爆竹燃放导致的空气严重污染，确保环境空气质

量持续稳定达标，按照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和市政府领

导批示要求，根据《关于城市建成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

方案的通知》（资污防“三大战役”办【2017】21号）文件精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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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区制定了《城市建成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方案》，现

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

2017年 8月 21日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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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阳市雁江区2017年城市建成区全面禁止 
燃放烟花爆竹工作方案 

 

为消除烟花爆竹燃放导致的大气污染影响，切实做好大气污

染防治工作，确保我区全面完成《大气十条》环境空气质量改善

目标任务，根据《资阳市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“三大战役”领导小

组办公室关于城市建成区内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的通知》

（资污防“三大战役”办〔2017〕21号）文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方

案。 

一、主要任务和工作目标 

通过开展城市建成区内烟花爆竹全面禁止燃放工作，消除因

大量燃放烟花爆竹导致的空气质量恶化，扭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

不力局面，确保我区环境空气质量持续稳定达标。 

二、禁止燃放时间和区域 

（一）禁止燃放时间。 

禁止燃放时间从 2017年 8月 8日起，至 2018年 2月 15日

结束。 

（二）禁止燃放区域。 

我区城市建成区，即：狮子山街道办事处、莲花街道办事处、

资溪街道办事处、三贤祠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及雁江、松涛、宝

台镇（简称三镇四处）所辖部分区域。 

三、工作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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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区委宣传部。负责组织、协调各新闻媒体做好我区烟

花爆竹禁止燃放的宣传教育工作。负责组织新闻媒体开展禁止燃

放宣传，增强人民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和安全意识，自觉抵制非法

经营、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。 

（二）区监察局。负责对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区

级相关部门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。 

（三）区公安分局。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工作。负

责烟花爆竹运输、禁放期间城市建成区外焰火晚会燃放许可工

作；会同有关部门划定并设置禁放警示标志；查处在禁放时间、

禁放地点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；积极协助配合安监等有关部门查

处、取缔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。 

（四）区环保局。负责对城市建成区的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

控。 

（五）区安监局。负责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监管，严

格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，城市建成区一律不审批烟花爆竹

零售经营点，指导和督促乡镇、街道办事处、区级有关部门做好

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。 

（六）区工商局。负责对持有许可证的烟花爆竹经营网点的

工商登记工作；会同相关部门查处取缔无照和超越经营范围销售

烟花爆竹的行为，负责流通领域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管工作。 

（七）区交通运输局。负责烟花爆竹道路运输企业和运输车

辆、驾驶员、装卸管理人员、押运员的资质管理；查处非法承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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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花爆竹的违法行为；加强车站、码头、渡口“三品（易燃、易

爆、危险物品）”查验，严禁旅客携带“三品”乘座客运车辆、船

舶等交通工具，协助有关部门开展“打非治违”工作。 

（八）区供销社。负责本系统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安全管理，

指导和监督雁江区日杂工业品公司的安全管理工作，督促日杂公

司严格按照《方案》要求加强各零售网点及零售户管理，配合安

监、公安、工商等部门，做好市场管理和规范工作。 

（九）区商务局。负责各类市场的安全监管工作，加强商贸

流通企业、展览（销）会等场所的监督检查，禁止城市建成区开

业、店庆等活动燃放烟花爆竹。 

（十）区教育局。负责对在校学生开展城市建成区全面禁止

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工作，引导学生带动家长、带动亲朋好

友，扩大社会宣传面。 

（十一）区住建局。加强在建工程项目施工工地的管理，禁

止燃放烟花爆竹。 

（十二）三镇四处。加强属地管理和沟通协调，会同区级相

关部门做好城市建成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，组织开展各社区

（小区）城郊结合部村、组城市建成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工

作。 

其他区级各部门都要督促、检查和指导本行业系统开展城市

建成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工作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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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（单位）要高度重视烟花爆竹全面禁止燃放工作，要

强化领导、强化宣传、强化执法，要将此次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工

作与我区迎接中央环保督查工作以及促进雁江区城市大气质量

持续向好相结合，务必要精心组织，通力合作，各部门（单位）

相关负责人要加强领导，周密部署安排，层层落实责任，分解细

化任务，务求实效长效，同时，要充分用足、用好行政手段，严

管重罚、上限处罚，确保城市建成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彻底推

进。 

 

附件：资阳市雁江区2017年城市建成区全面禁止燃放烟 

花爆竹工作领导小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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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资阳市雁江区2017年城市建成区 
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领导小组 

 

组  长：杨  杰  区政府副区长 

副组长：甘  宇  区政府办纪检组长 

成  员：蒋晓梅 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

陈  勇  区纪委副书记、区监察局局长 

朱  戟  区安委办主任、区安监局局长 

曾  勇  区环保局局长 

胡  波  区工商局局长 

温道德 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

刘绪国  区教育局局长 

陈华明 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

王  俊  区供销社主任 

邓  梅  区商务局局长 

王文玉  区民政局局长 

张华峰  区林业局局长 

王  军  区经科信局局长 

周  丹  区文体广新局局长 

李德宏  区国土分局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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苟纯彬 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

万贤忠  区安监局副局长 

雷学辉  莲花街道办事处主任 

李邦国  资溪街道办事处主任 

肖  磊  三贤祠街道办事处主任 

纪  静  狮子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

李  建  雁江镇人民政府镇长 

张  胜  松涛镇人民政府镇长 

林远志  宝台镇人民政府镇长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4日印发 


